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文件

银管发 〔２００９〕１１２号

关于印发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

退票业务处理办法》的通知

辖内各中资银行、已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

为实现退票业务处理电子化，我营业管理部建设了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信息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 “管理平台”），今后北京市退票业务将通过管理平台进行处理。为维护北京市

正常支付结算秩序，规范退票业务处理，我营业管理部制定了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退票

业务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现予以印发，并提出以下要求，请遵照执行：

一、请各行组织辖属机构认真学习，确保北京市退票业务处理模式平稳过渡，业务处

理规范。

二、《办法》自管理平台上线之日起施行。管理平台上线当日 （Ｔ日），退出行收回的
票据或结算凭证 （含退出行于 Ｔ－１日晚场、Ｔ日午场收回的票据及结算凭证），按 《办

法》要求不予收款或付款的，所有退票业务均应按照 《办法》要求，先将退票信息通过

管理平台发送至退入行，再将实物通过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系统交换至退入行。

三、原 《北京市银行退票业务处理办法》 （银管发 〔２００２〕２７７号印发）自 《办法》

施行之日起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退票业务处理办法

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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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退票业务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支付环境建设，规范支付结算行为，防范资金风险，根
据 《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

算管理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管理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及其相关业务。
第三条　凡参加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的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 （以下统

称 “各行”）在办理退票业务时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退票业务，是指各行在处理同城票据交换业务时，将不能付款或
收款的票据或结算凭证退回的行为。

本办法所指票据和结算凭证，是指通过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清算资金的票据和结算凭

证。票据包括支票、银行汇票，结算凭证包括同城特约委托收款凭证、进账单、财政拨款

单、税单及其他通过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清算资金的结算凭证。

第五条　各行处理退票业务均应通过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信息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

“管理平台”）办理。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六条　退票业务类型
北京市退票业务分为回复类业务和不回复类业务。

回复类业务是指午场提入的票据；晚场提入且不能在次日午场将实物退回至退入行的

票据。

不回复类业务是指晚场提入且能在次日午场将实物退回至退入行的票据；各种结算凭

证。

第七条　退票业务流程
票据或结算凭证的提入行 （退出行）办理退票业务，应在退票信息发送和确认的规定

时间内，通过管理平台向票据或结算凭证的提出行 （退入行）发送退票信息，再将退票实

物连同退票理由书通过同城票据交换退回至退入行。

第八条　退票信息发送和确认的截止时间
回复类业务为１６：００，不回复类业务为１７：００。
第九条　退票实物的处理
晚场提入的票据，提出、提入行均参加两场交换的，可于次日午场将退票实物退出。

若午场无法退出的，应按约定 （以退票理由书记载为准）的退票日期和场次将退票实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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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午场提入的票据及结算凭证应于当日晚场退出。

晚场提入的同城特约委托收款凭证，应于次日晚场将退票实物退出；贷记凭证应于当

日将退票实物退出。

第十条　退票理由书
（一）退票理由书一式二联。其中，第一联为退出行存根，第二联由退出行签章后通

过北京同城票据交换退入退入行转交至票据或结算凭证持有人。

（二）退票理由书内容必须填写齐全。其中，“退票理由法律依据”栏必须注明退票

理由或法律依据；“退出日期和场次”栏应填列退出行将所退实物提至北京票据清算中心

的日期和场次；“退出行签章”栏应加盖退出行业务用章 （包括业务专用章、业务公章、

业务用章等，下同）及经办人签章。

第十一条　因为空头、印鉴不符、未填密码、密码错误、远期支票等原因造成的不可
补救票据，退出行应在退出票据上加盖退票戳记。加盖退票戳记的票据不得再提出交换。

第三章　退票理由

第十二条　存在下列情况的票据或结算凭证，各行应予以退票：
（一）签章不符合规定的票据或结算凭证；

（二）出票金额、出票日期填写不全或更改的票据或结算凭证；

（三）收款人名称更改的票据或结算凭证；

（四）除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金额之外，其他事项更改未由原记载人签章证

明的票据；

（五）金额大小写不符的票据或结算凭证；

（六）收款人或付款人账号户名不符的结算凭证；

（七）使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或已作废的结算凭证；

（八）无此账户或存款已被冻结的；

（九）未加盖交换章的票据或结算凭证；

（十）出票日期使用小写填写的票据；

（十一）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票据；

（十二）背书不连续的票据；

（十三）粘单上未按规定签盖骑缝章的票据；

（十四）已办理挂失止付的或已收到法院止付通知书的票据。

第十三条　除第十二条规定之外，存在以下情况的支票应予以退票；
（一）空头支票；

（二）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

（三）未填密码或密码填写错误的密码支票；

（四）远期支票；

（五）因票面污损导致出票人签章、票面金额、出票日期和收款人名称等确实无法辨

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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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票据要素未使用碳素墨水或墨汁填写的 （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最后持票人与委托收款背书不符的。

第十四条　除第十二条规定之外，存在以下情况的银行汇票应予以退票：
（一）现金银行汇票；

（二）最后持票人未在持票人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的；

（三）实际结算金额更改的银行汇票。

第十五条　除第十二条规定之外，存在以下情况的同城特约委托收款凭证应予以退
票：

（一）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使用同城特约委托收款结算方式的；

（二）未付款授权的同城特约委托收款凭证；

（三）付款人存款不足支付的；

（四）付款授权与同城特约委托收款凭证不符的。

第十六条　除上述退票理由外，其他违反 《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

结算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制度规定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也

应予以退票。

第四章　退票流程

第一节　正常业务处理流程
第十七条　退出退票业务处理
（一）退出行在处理回复类业务时，应首先通过管理平台将退票信息发送至退入行，

待退入行确认接受退票或回复类退票信息确认截止时间过后，方可将退票实物连同退票理

由书一并提出交换。

（二）退出行在处理不回复类业务时，应首先通过管理平台将相关信息发送至退入行，

再将所退票据或结算凭证连同退票理由书一并提出交换。

第十八条　退入退票业务处理
（一）退入行受理回复类业务时，应首先确认为本行提出的票据，再通过管理平台对

退票信息进行审核并予以确认。

（二）退入行应于退票信息截止时间前，对接受到的不回复类业务是否为本行提出的

票据或结算凭证予以核实。

第十九条　撤销退票业务处理
（一）对于退入行未处理的回复类退票信息或不回复类退票信息，退出行可直接予以

撤销。

（二）对于退入行已接受退票的回复类退票信息，退出行应及时发出撤销退票申请，

退入行确认同意撤销的，该笔退票业务撤销；退入行不予确认或拒绝撤销的，退出行不得

撤销退票。

第二十条　争议退票业务处理
退入行对退入票据的退票理由存在异议的，可向退出行发起一次拒绝受理申请。对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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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发起的拒绝受理申请，退出行应及时处理。

退出行同意退入行拒绝受理退票申请的，该笔退票业务取消。退出行不同意退入行拒

绝受理退票申请或退出行不予处理的，该笔票据正常退出。

第二节　异常业务处理流程
第二十一条　退出行未在回复类退票信息确认截止时间前发送回复类退票业务的，可

补录退票信息，待退入行确认。退入行确认同意退票的，可正常处理退出；退入行拒绝受

理补录或不予处理的，该笔票据不得退出。

第二十二条　退入行发现收到的退票信息不是本行提出的票据或结算凭证，应及时与
退出行联系。退出行应将该笔错误退票信息撤销后，再按照正确的退入行发起退票信息。

第二十三条　退出行通过管理平台发送的退票信息与提至退入行的退票理由书实物不
符的，退入行应及时通知退出行。退出行应补制退票理由书并出具相关说明，先传真至退

入行，再将补制的退票理由书原件及时通过北京同城票据交换提至退入行转交票据或结算

凭证持有人。

第二十四条　提出的退票理由书与所退票据不匹配的，退入行应确认退入票据或结算
凭证是否为本行提出。如为本行提出，应及时通知退出行。退出行应补制退票理由书，先

传真至退入行，退入行应按所退实物及传真件办理业务；退出行应在最近一场交换将退票

理由书原件通过北京同城票据交换提交至退入行。如非本行提出的，应按 《北京市票据交

换和资金清算会计操作手续》的相关要求办理。

第二十五条　各行应开通两部退票电话作为退票业务的紧急处理方式。其中一部应为
传真电话，传真电话不得设定为自动传真模式。

第二十六条　各行个别机构因网络问题造成无法通过管理平台办理退票业务的，各行
应指定辖属其他机构代理无法登录系统的机构办理退票业务。

第二十七条　北京市一家或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全部无法登陆管理平台，应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紧急业务处理的有关要求，先于１６：００前通过电话传真方式将回复
类业务通知退入行，再将实物退出；不回复退票直接将实物退出。管理平台恢复后，再由

退出行补录相关退票信息。

第五章　纪律与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各行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退票时间及规则办理退票业务。未遵循本
办法规定办理退票业务，给票据或结算凭证持有人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九条　各行未在规定的退票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处理，影响同城票据交换业务
正常进行或影响票据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按照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

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退出行应对本行所列举的退票理由负责，因无理退票给票据或结算凭证持
有人造成损失的，由退出行承担相关责任。

第三十一条　退出行未在１６：００前将回复类业务发送至退入行的，由此引发的资金

·３８·



风险由退出行自行承担。

第三十二条　退入行未在１６：００前对退入的回复类信息进行确认的，视同退入行同
意退票。由此引发的资金风险由退入行自行承担。

第三十三条　退出行录入错误，造成退票业务类型混淆，由此引发的资金风险由退出
行自行承担。

第三十四条　退出行未通过管理平台发送退票信息即将退票实物退出的，退入行有权
拒绝受理退票，由此引发的资金风险由退出行自行承担。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原 《北京市退票业务处理办法》 （银管发 〔２００２〕
２７７号印发）废止。原退票处理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或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管理平台上线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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